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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範圍 

一、 依據 

本塊石採取計畫依據『施工補充說明書(108 年 11月 29日經水工字第

10805258690 號函核定板)』編製。 

二、 工程概要 

(一) 工程名稱：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二) 工程主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三) 工程執行機關：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工務課工務所 

(四) 設計單位：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工務課、林副工程司政瑜 

(五) 監造單位及現場人員： 

監造單位：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工務課 

現場人員： 

主辦工程司：林政瑜 

協辦工程司：林靖、王梵篙、劉郁芬 

(六) 施工廠商及相關人員：  

施工廠商：順風營造有限公司 

專任工程人員：范皓翔 

工地負責人：張增海 

品管人員： 湯湘緹(原名:湯佩嘉於 107 年 11 月 30日改名)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楊玉雯 

(七) 工程地點：花蓮縣 富里鄉 

(八) 工程期限：訂約日期：民國 109年 01月 31日。 

開工日期：民國 109年 02 月 10日。 

預定完工日期：民國 109 年 07月 08日。 

(九) 工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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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7,075,1695元。 

決標金額：5,870,000 元。 

(十) 工程規模概述： 

1.既有基礎保護工(鋪排塊石及拋填塊石)樁號 0+000~0+300。 

2.石樑固床工 5座。 

3.基礎裸露處塊石拋填。 

4.邊坡整修、植栽、雜草清除、外來樹種移除。 

5.施工中生態檢核。 

(十一) 工程平面圖 

如下圖 1-1 

(十二) 工程內容 

表 1 - 1 採取塊石工程數量表 

項次 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A 篩選塊石及遠運處理   

1. 遠運塊石(平均運距 15KM大龍橋) M3 3518 

小計 3518 

B 拋石，塊石(平均運距 10KM石牌防汛堆置場)  1500 

小計 1500 

 



 

4 

 

 

圖 1 - 1 工程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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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2 工區規劃佈置圖 



 

6 

 

 
圖 1 - 3 塊石採取區(大龍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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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4 塊石採取區(石牌防汛堆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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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採取土石方量 

本工程所需塊石由池上廣原村大龍溪橋上游及石牌防汛堆置場採取篩選及

載運至工區。 

依據契約詳細價目表本工程須採取土石方數量如下： 

項次 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A 篩選塊石及遠運處理   

1. 遠運塊石(平均運距 15KM大龍橋) M3 3518 

小計 3518 

B 拋石，塊石(平均運距 10KM石牌防汛堆置場)  1500 

小計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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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塊石採取區設施 

一、 塊石採土區範圍 

(一) 遠運塊石及採取(平均運距 15KM大龍橋) 

塊石採取區範圍為池上廣原村大龍溪橋上游，工程遠運填方施作約

需 3518M3 

 。 

(二) 塊石採取 

本工程拋石，塊石約需 1500M3 

 ，塊石採取區為石牌防汛堆置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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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斷面示意圖 

 

 

 

現況河道僅做表面採取 

 

 

 

採取寬約 8-10M 

平均篩選塊石約深度 1-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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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位置圖塊石採取區(大龍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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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塊石採取區(石牌防汛堆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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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運輸路線示意及相關管制措施 

一、 運輸路線示意圖 

詳圖 4-1運輸路線示意圖。 

二、 出入口相關管制措施 

1. 本工程運輸路線主要為東 3線-台九線-台 23線，土石採取塊石區位

於池上廣原村大龍溪橋上游，用於工區範圍內無外運之虞。 

2. 土石採取期間，派員管制車輛人員進出工區，嚴禁土石採取外運。 

3. 除於塊石採土區出入口設置管制禁大門外，另於挖取運載期間派員

管制車輛人員進出工區，並於適當位置設置管制站、監視器及錄影

設備，依相關規定嚴格管控土石運載進出。 

4. 本工程之方均塊石採取用於鱉溪工區內，且每日均派有人員於現場

管制該運輸車輛，且依契約相關規定運輸車輛約計 5 部，5 部配置

GPS 設備，紀錄車行時間與路線，並隨時可經由電腦資訊管控車輛運

輸路徑資訊，故應無外運之虞。 

5. 採取區出入口及工區設電子感應式管制大門各一處，並於每作業日

上午 12時 00分前，將前一日車輛進出統計資料交監造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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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聯單格式 

塊石及土方載運聯單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契 約 編 號：109-九工-01 

廠 商 名 稱：順風營造有限公司 

□塊石   □土方 

載 運 時 間：           年          月         日 

入 場 時 間：           時          分 

出 場 時 間：           時          分 

傾倒完成時間：           時          分 

車    號:______________  司機簽名:________________ 

本日車次:______________ 

現場保全人員簽名 順風營造有限公司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第九河川局工務所 

   

 

 

 

 

第
一
聯
；
業
主
聯
（
白
）  

第
二
聯
：
工
務
所
聯
（
黃
）  

第
三
聯
：
卡
車
司
機
聯
（
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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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 運輸路線示意圖(大龍橋至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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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2 運輸路線示意圖(石牌堆置場至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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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塊石採取計畫 

一、 塊石採取期間：本工程取土期間自 109 年 02 月 15 日至 109 年 07 月

08日止。 

二、 施工機械及車輛運輸數量(含型號、司機) 

施工機具： 

型號 駕駛姓名 備註 

日立 350 尤勝傑 U120***558 

PC350 張增海 U120***745 

SH200 高金清 U120***345 

運輸車輛： 

編號 駕駛姓名 
牌照號碼 

(曳引式) 
廠牌 所屬公司 

1 黃家慶 591-Y6 MITSUBISHI 振夯機械工程行 

2 王振喜 JR-557 MITSUBISHI 國裕通運有限公司 

3 劉明良 AAE-653 FUSO 中晟機械工程行 

4 張增井 708-UZ 國瑞 增興土木包工業 

5 張仕鴻 841-TX MITSUBISHI 宸穩機械工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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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車輛變更之報備：施工機具車輛變動時，應於變動前三天向主辦機關

函文報備，以利進行管制。 

四、 每日作業及管制： 

1. 本工程之塊石採取均用於鱉溪工區內，且每日均派有人員於現場管制

該運輸車輛，且依契約相關規定運輸車輛共計 5 部，5 部配置 GPS 設

備，紀錄車行時間與路線，並隨時可經由電腦資訊管控車輛運輸路徑

資訊，故應無外運之虞。 

2. 本工程每日作業時間於上午 07:00至下午 18:00時止；其他時段均不

得進出工區作業。 

  3.採取區出入口及工區設電子感應式管制大門各一處，並於每作業日上

午 12:00分前，將前一日車輛進出統計資料交監造單位。 

五、 三聯單格式 

塊石及土方載運聯單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契 約 編 號：109-九工-01 

廠 商 名 稱：順風營造有限公司 

□塊石   □土方 

載 運 時 間：           年          月         日 

入 場 時 間：           時          分 

出 場 時 間：           時          分 

傾倒完成時間：           時          分 

車    號:______________  司機簽名:________________ 

本日車次:______________ 

現場保全人員簽名 順風營造有限公司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第九河川局工務所 

   

  

第
一
聯
；
業
主
聯
（
白
） 

 

第
二
聯
：
工
務
所
聯
（
黃
） 

 

第
三
聯
：
卡
車
司
機
聯
（
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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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空氣污染防制措施 

一、 工地範圍內裸露地表、施工便道應維持路面之完好，並經常灑水於便道，

防止粉塵飛揚，散落而造成空氣污染。 

二、 搬運路線應定期維修與灑水或舖設鋼板等措施。 

三、 工地現場應設置清泥及洗車設備，車輛離開工地前應沖洗輪胎，避免污染

臨近路面。 

四、 搬運土、砂石、廢棄物之車輛車身應清潔，並於裝載(卸)完成後，於車斗

處應覆蓋防塵網，防止土砂或污泥水掉落地面引起塵土飛揚污染路面，(如

有必要時在車尾下方安裝泥水槽溝內置海棉，防止濺出污染路面。 

五、 搬運施工材料如(土方、砂石）廢棄物之車輛，機具搬運時應保持濕潤，以

免產生大量灰塵。 

六、 施工機具，動力機械設備以及運輸工具，除避免使用逾齡機具外，應平常

做定期保養維修並保留記錄，使用運轉良好。 

七、 操作時排放空氣汙染物應符合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之規定。 

八、 工地範圍內不得燃燒垃圾產生塵煙之物質，亦不得棄置及堆放產生惡臭或

有毒之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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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土石採取區之每日自主檢查 

一、 自主檢查表應含項目：檢查日期、位置(如樁號、高程)、檢查項目、檢查

標準含標準值及檢測(查)之量化值、檢查結果之紀錄，表下有工地負責

人、現場施工人員(檢查人員)簽名欄位等。 

二、 自主檢查表訂定： 

詳「土石採取區施工自主檢查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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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採取區施工自主檢查紀錄表 

編號：SC-F01-03- 

工程名稱 鱉溪豐南堤段設施維修改善工程 

承攬廠商 順風營造有限公司 

檢查位置  檢查日期  

檢查時機 □檢驗停留點      □施工中檢查      □施工完成檢查 

檢查結果 ○檢查合格        ×有缺失需改正     ／無此檢查項目 

檢查項目 設計圖說、規範之檢查標準（定量定性） 
實際檢查情形
（敘述檢查值） 

檢查結果 

高程檢測 

採取塊石前應設立基準樁及界樁，標示

取土範圍、位置及高程，並符合契約之

取土方量 

 

 

平均取塊石深度 H≒1~1.5m  表面篩選   

開挖範圍 借土開挖是否在界樁範圍內   

有無盜、濫採及填倒

廢棄物 

依契約取土範圍採取土石、於塊石篩選

及外運前通報管理機關 
 

 

邊坡穩固 開挖邊坡是否穩固   

整平 借土區開挖後是否平整   

污染防治 臨時便道是否定時灑水抑制揚塵   

出入口管制 出入口有無管制措施   

缺失複查結果： 
□已完成改善(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 
□未完成改善，填具缺失改善追蹤表進行追蹤改善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複查人員職稱：                                  簽名： 
備註： 
1.檢查標準及實際情形應具體明確(例：磚砌完成後須不透光)或量化尺寸(例：磚縫
7mm-10mm)。 

2.檢查結果合格者註明○，不合格者註明╳，如無須檢查之項目，則打╲。 
3.嚴重缺失、缺失複查未完成改善，應填具缺失改善追蹤表進行追蹤改善。 
4.本表由工地現場施工人員實地檢查後覈實記載簽認。 

現場施工人員簽名(檢查人員)：                     工地負責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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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其他相關措施及規定 

一、 本工程應依指定位置及規定採取土方，並不得外運供其他用途使用，如未

依規定辦理及遵守相關規定而發生盜採砂石事件及違反相關法規等，其依

竊法律責任及損失(含工期)均由本公司負責。 

二、 施工便道於施工完成後應負責修復完整並復原。 

三、 本工程位於秀姑巒溪河川區域或區域排水範圍內，水位常依上游集水區降

雨情況起伏不定，故應隨時注意氣象資訊、颱風動態、豪大雨等自然現象

致流量變化水位急劇升高，並為防患洪水溢流泛濫或積水等引起人員、機

具等之危害，應採取相當之警戒防護措施並隨時撤離現場工地。工區高低

起伏不平部份落差大，應慎防跌落之危害。工區如位於山腳或陡坡下，應

慎防土石流之危害。工區如地處空曠，應慎防雷擊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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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樁相片(現況紅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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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車輛及駕駛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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